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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更好地实现公司战略规划和高质量发

展目标，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常铝股份”）

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所持参股公司苏州奥芮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奥芮济”或“标的公司”）5.38%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挂牌底

价为不低于经公司向有关国资监管单位备案的标的股权评估值。根据《公司章程》，

上述事项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批准，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3 年 12 月 29 日，常铝股份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产权中心”）

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奥芮济 5.38%股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2,285.6 万元（不

低于标的股权经向国资监管单位备案的评估值），相关挂牌信息已在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指定的网上交易平台（http://www.sdcqjy.com/）公开披露。2024 年 1

月 26 日挂牌公告期结束。2024 年 1 月 29 日，公司收到产权中心出具的《结果

通知单》，确定上海红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红镁”）

为本次交易的受让方。 

2024 年 2 月 2 日，公司与上海红镁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转让价格为

2285.6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常铝股份不再持有奥芮济股权，不影响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符合《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全部交易价款。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红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D6J0464P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11 幢 5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医睿融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9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翻译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

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与上海红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红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方：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受让方：上海红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产权转让标的：转让方持有的苏州奥芮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38%的

股权。 

（四）产权转让价格：转让方将上述产权以人民币（大写）贰仟贰佰捌拾伍

万陆仟元(￥22,856,000)有偿转让给受让方。 

（五）产权转让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产权经资产评估确认，通过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公开挂牌后，因只征集到一家受让方，转让方决定以协议转让方式实施转

让。 

（六）产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双方约定，受让方应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产权转让价款汇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在银行开立的交易资金结算

https://www.qcc.com/firm/c4b941003cff1e494e5c5e09dd40f1e9.html


账户，由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负责将产权转让价款支付给转让方，其中交易保证金

500,000 元抵交易价款。 

（七）产权交割及变更登记事项：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和共同配合于本合同

项下的产权交易取得产权交易凭证及交易价款支付至转让方后 20 个工作日内，

到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产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八）产权转让的税收和费用：本产权交易行为涉及的税收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规定缴纳；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依照有关规定

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常铝股份不再持有奥芮济股权，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本次公司转让持有的奥芮济股权，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发展。本次股权按

照国有资产处置程序,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事项 

公司后续将按照《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和受让方协商和共同配合到有关

部门申请办理产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七、备查文件  

1、交易结果通知书；  

2、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